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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:
均臾 年以来

,

各种类型 专利申清的国外申请量和国内申请量逐年 五升
,

国内和国外 申请的增 长幅度基本相 卜iJ
。

农药

组 合物 申请量提高的比率低于新化合物 申请量提高的比率
。

介绍 犷我国农药领域专利保护 的发展进程
、

农 药领域 专利 申请的

类型以 及对国外进行专利保 护的一 此特点
,

分析 了有机化学品和农 药发明 专利申请 的发展趋势
,

指出 r 在我国农药专利申请中

应注意的问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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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我国农药领域专利保护的发展进程

我国从 19 85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 专利法
。

19 9 2年第 1 次修改专利法
,

从 19 93 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
。

这 次 专利 法 的修改
,

对 化 学领 域 影 响最 大
。

2 00 0 年第 2 次修改 的专利法 自 2 0 01 年 7 月 1 日起

施行
,

这次修改没有涉及化学领域的内容
。

1
.

1 化学物质的保护

19 8 5 年起开始实施的专利法
,

将化学物质以及

药品
、

食 品
、

饮料
、

调味品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
。

那

时我国化学领域的科技状况 比较落后
,

创新产 品极

少
,

而国外在创新产品上占很大优势
。

因此
,

对专利

保护作这样 的限制有利于我国化学产品的研制从落

后时期
,

或者说从摸索和仿制时期向成熟和创制时

期过渡
。

19 9 2 年 9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

了 《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>的决定 》
,

对

化学物质以及药品
、

食品
、

饮料
、

调味品实施专利保

护
。

自 199 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修改 的专利法 以

来
,

外国人大量涌人我国申请化学物质专利
,

我国仿

制国外的专利产品受到 了很大 的限制
,

这无疑给我

国化学产品以仿制为主的农药和化学工业带来 了很

大压力
,

这种压力也正是促进我国农药和化学工业

迅速发展的动 力
。

新专利法 的实施
,

进一步唤醒了

社会各界的专利意识
,

提高了国内化学产品发明创

造的积极性
,

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创新
。

1
.

2 农药组合物的保护

19 8 5 年原 中国专利局 (现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

局
,

以下简称专利局 )受理 专利 申请之初
,

受药品不

能授予专利权的影响
,

曾经一度认为
:

新化合物配制

的农药组合物
,

由于配制的各种剂型是常规的
,

其中

的各种助剂和配制方法也是已 知的
,

很难和化学物

质发明区别
。

因此将它们视为化学物质
,

不授予专

利权
。

由于农药化合物和农药组合物都不能授予专

利权
,

当时的申请量非常低
。

针对农药组合物专利审查标准 的问题
,

19 8 7 年

5 月 2 9 日原 中国专利局 对农药组合物的 审查作出

了有关决定
。

在其 中明确规定 了
“

农药组合物不视

为化学物质
,

其发明可 以授予专利权
” 。

同时明确了

有关农药组合物的定义为
: “

由至少一种化合物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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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性成分
,

包含除水以外的载体
,

具有确定百分组成

的组合物
” 。

当时
,

在化学物质得不到专利保护的情

况下
,

由于农药组合物是一种产品专利
,

保护力度比

化学物质制备方法 的保护力度要强
,

所 以 申请人一

般首先选择 以农药组合物的形 式
,

再加上化学物质

的制备方法来保护新的农药化合物
。

在 19 8 7 一 19 93 年期 间
,

农药组合物专利 申请的

申请量提高很快
,

申请的农药组合物专利包括了许

多重要的农药品种
。

由于农药组合物的专利保护
,

尽管生产化合物 的原药不侵犯专利权
,

但却限制了

对农药制剂的生产和使用
,

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 了国

内企业的仿制
。

但 由于国外企业已经在中国申请专

利
,

要求农药产品行政保护的权利受到了限制
,

使得

批准农药行政保护 的农药品种明显少 于药品
,

这对

国内的农药企业非常有利
。

1
.

3 化合物制备方法的保护

从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类型来 区分
,

一般有产

品
、

方法和用途三大类权利要求
。

一般将用途权利

要求视为一种使用方法类型的权利要求
。

所以主要

将权利要求归为两类
:

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

求
,

也就是产品保护和方法保护
。

对 于产 品的保护

与方法的保护效力是不同的
。

我们称对产品的保护

是绝对 的保护
,

即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

可
,

都不得实施其 专利
,

即不得 为生产经 营 目的制

造
、

使用
、

许诺销售
、

销售
、

进 口其专利产品
。

方法专利的保护范畴有两种
,

一种是方法不延

伸至物质
,

即不得以生产经营 目的使用其专利方法
,

方法专利只保护方法本身
,

19 85 年实施 的中国专利

法就是如此
。

19 85 年实施的专利法
,

对化学物质的

产品是不保护的
,

只保护化学物质的制备方法
,

而且

对制备方法的保护也没有延伸到由该产品制备的物

质
,

这就给国内仿制 留下了很大的空间
。

比如一种

农药新化合物
,

在当时只可能获得化合物制备方法

的专利权和农药组合物的专利权
,

由于方法不延伸

到物质
,

因此使用其他方法绕过专利方法生产这种

化学物质
,

是不侵犯专利权 的
。

但要注意如果生产

和使用该农药组合物
,

就会侵犯农药组合物的专利权
。

另一种是方法延伸至物质
,

这是国际上通用惯

例
。

方法的保护
,

除了不能使用该专利方法外
,

还不

能使用
、

许诺销售
、

销售
、

进 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

获得的产品
。

自 19 9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修改 的

专利法中
,

引人了方法延伸至物质的保护范畴
,

使对

方法发明的保护力度加大
。

1
.

4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80 号公告

19 8 5 年的专利法规定
,

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 巧

年
。

1 99 3 年的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的期限为 20 年
。

自 20 01 年 7 月 1 日起第 2 次修改 的专利法开始施

行
,

同年 12 月 1 1 日我国成为世 界贸易组织 (W TO )

的正式成员
,

同时开始履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的

各项承诺
。

我 国在知识 产权方面履行 的一项承诺

是
:

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

协议 ( T RI PS )的有关规定
,

19 9 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中

国专利局提 出申请并且 到 20 01 年 12 月 11 日仍然

有效的发明专利
,

其专利权期限从 自申请 日起 巧 年

延长为 20 年
。

这就是 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80 号公

告》
。

第 80 号公告使一些在 19 93 年前 申请的 中国

专利
,

由原来 的 巧 年保 护期
,

延 长 为 20 年 的保

护期
。

由于第 80 号公告公开的比较突然
,

一些科研单

位和企业没有事先准备
,

已经开发研制了一些 巧 年

即将过期 的专利产品
,

但这些产品的专利权被延长

至 20 年后
,

造成研发单位无法实施该项技术
,

这 给

科研机构和企业带来了一些 经济上 的损失
,

如烟嗜

磺隆等农药品种
。

因此 我们对 19 93 年之前的中国

农药专利
,

在仿制 时一定要注意其专 利权是否被延

期
,

确认专利权确实过期后
,

才可以实施该专利
。

同

时还要注意这一批专利 申请的保护期
,

最 晚要持续

到 20 12 年
。

2 农药领域专利 申请的类型

2
.

1 产品专利

( l) 化合物

化合物包括
: ①可以用化学分子式或者结构式

定义 的化合 物
,

例如化合物
、

中间体
、

旋 光异构体
、

盐
、

水合物等形式 ; ②用参数定义的化合物
,

例如用

X 射线衍射图谱定 义的晶型 ; ③不能够用化学分子

式或者结构式定义
,

但可 以用物理化 学性质 的制备

方法定义的物质
,

例如抗菌素
、

淀粉
、

纤维素等
。

( 2) 组合物

农药组合物是指用于防治农
、

林
、

牧
、

渔业的病

虫害
、

根治杂草以及调节植物生长
,

由至少一种化合

物作 为活性成分和其他有效成分组成的组合物
。

例

如杀虫剂
、

杀蟠剂
、

驱虫剂
、

土壤改 良剂
、

除秀剂
、

植

物生长调节剂等
。

其 中包括
:

以新化 合物作为有效

成分的组合物
、

含具有协同作用 的化合物的组合物
、

以非活性组分 (农药新剂型 )为特征的组合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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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方法专利

方法专利包括化合物和组合物的制备方法
,

方

法专利应当具体说明原料物质
、

工艺步骤和条件
、

专

用设备等
。

2
.

3 用途专利

用途专利包括化合物的用途和组合物 的用途
。

具体包括
:

杀虫用途
,

除草用途
,

杀菌用途
,

降低对作

物药害用途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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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有机化学和农药领域发 明专利 申请趋势

3
.

1 国内外农药和化合物专利申请状况分析

笔者 应用 专利 局 的 中 国专利 检索 系 统 ( C N
-

PA )T
,

对 19 92 一 2 001 年农药组合物
、

线环化合物
、

杂

环化合物和有机磷化合物的申请总量
,

以及国内专

利的申请量进行了统计分析
。

化合物主要涉及的是

医 药和农药化合物
,

但未排除其他类化合物
。

从分析的结果中可 以看 出 以下趋势
:

各种类型

专利申请的申请总量和国内申请量
,

基本上都是逐

年上升的
,

且国内和国外 申请的增长 比例 和幅度基

本相同
。

10 年中
,

农药组合物 申请量 提高 的比率
,

低于新化合物申请量提高的比率
。

20 01 年农药组合物的申请量大约是 10 年前的

2 倍
,

有 3 种类型化合物的 申请量分别是 10 年前的

3 倍
。

说明我国 目前对新化合物开发的增长势头高

于农药组合物
。

当然这其 中还包括如医药等的其他

类型化合物的开发
,

但总的来讲各 国对新化合物研

制的重视程度增强
。

各种类型的专利申请 中国内和国外申请的比例

以农药组合物最高
,

国内申请占到总 申请量的一半
,

线环化合物和有机磷化合物 的国内申请 量大约 占

2 0% 、 3 0%
。

而杂环化合物
,

只有在 19 99 年和 20 0 0

年国内申请量超过 了总 申请量的 10 %
,

其他历年均

不到 10 % 的水平
。

杂环化合物往往是开发医 药和

农药化合物中最有活性的化合物
,

而在杂环化合物

的开发上
,

国内和国外研发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
。

见图 1 和图 2
。

1卯 2 1993 19 94 199 5 1卯6 且的 7 19 9 8 19 99 21洲洲〕2以】1

年份

1一 杂环化合物申请 总量 ; 2一国内申请 量

图 2 杂环 化合物历年总申请量与中国申请人

申请量比较

1992 19的 199 4 19 9 5 19 96 199 7 1卯8 19卯 2口刃 2 00 1

年份
口农药申请总t . 国内申请里

姗800700朗X5()栩抑洲100 0

耸、喇帐淞哥

图 1 农药领域历年 申请专利状况

3
.

2 近期研究开发新化合物的趋势

化学发明存在全新母核化合物的开拓性发明和

对 已知化合物进行的改进发明
。

随着全新母核化合

物不断被发掘
,

化学领域开拓性发明所 占化学发明

的比例逐渐减少
,

改进发明则逐年增加
,

这是 目前在

杂环化学领域中的明显趋势
。

与此相反的是改进发明逐年增加
。

改进发明的

常见类型有
: ①在化合物主结构 中引进基 团或与主

结构原有的取代基互换形成新的化合物
; ②在化合

物的大范围中进行 的选择发明 ; ③消旋体拆分得到

的光学活性化合物 ; ④将原有的已知化合物做成不

同晶型
、

盐
、

水合物等形式
。

与开拓性发明相 比
,

这些发明给申请人带来 的

直接好处主要是投资少
,

风险小
,

见效快
。

新的医药

和农药的研制是一种投资 大
、

风险大
、

时 间长 的工

作
,

一种全新母核化合物从研制到成药需 十几年的

时间
,

在美国耗资约 10 亿美元
,

但 是做 已知化合物

的改进发明省去了寻找母核化合物及其用途所 冒的

风险
、

时间及费用
,

而且能够扩大保护范围和延长保

护期
。

改进发明大多数是发明人对 自己发 明的改进
,

这些发明国外 申请居多
,

对于申请人来说主要是为

了扩大保护范围和延长保护期
。

例如
:

英 国曾尼卡

有限公 司 ( z en ec
a G or u p P LC )围绕 自己在先发 明的

一类化合物申清了母核相同取代基不同的 巧 件化

合物发明专利
,

它们共同覆盖了这类化合物 的极大

范围
。

其中 19 97 年与 19 93 年 申请的化合物结构极

为近似
,

如果得到了专利权
,

这类化合物的专利保护

期在该公司的手中实质 上是在 19 93 年 申请的基础

上延续了 4 年
。

由于国内在新化合物的研发中起步晚
,

水平相

对较低
,

随着开拓性发明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
,

创新

全新母核的化合物的可能性更小
,

所 以应当把研发

的重点放在改进发明上
。

在上述 1 一 4 类的改进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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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中
,

从获得 专利保护 的角度来 看
,

1
、

2 类 更有希

望
,

而 3
、

4 类发明的创造性很容易受到质疑
。

这是

因为在化合物已知的情 况下
,

某一种单一对映体可

能会具有更好的药效
,

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成为公

知的常识
; 不同的晶型

、

盐
、

水合物等形式
,

能够较原

化合物稳定
,

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 的
。

只有在

申请人通过了发明专利申请具有意外效果 的证据
,

才有可能获得专利权
。

3
.

3 农药杂环化合物 申请的国家分布

19 9 8 一 2 00 0 年期 间
,

不同国家在 中国申请农药

杂环化合物的专利申请量为
:

德 国 42 %
,

日本 18 %
,

美国 13 %
,

中国 12 %
,

瑞 士 11 %
,

韩 国 2 %
,

英 国

2%
。

在中国申请农药 杂环化合物专利 的主要有上

述 7 个 国家
,

说 明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 的国家涉

足新杂环农药化合物的开发
。

其中德国公司的申请

量稳居第一
,

接近 申清量 的 40 %
,

其 中的主要 申请

人是拜耳 ( B ay e r )公司
。

加上欧洲 的瑞 士和英国等

国家
,

欧洲的杂环专利申请量 占总 申请量的 53 %
。

日本的申请量也比较高
,

占第 2 位
,

接近总量的

20 % ;与欧洲大公司垄断 申请的情况不同
,

日本的申

请人 比较分散
。

美国农药公司在杂环化合物领域的申请量 占第

3 位
,

但是逐年下降的趋 势很 明显
。

这可能与美 国

农药公 司从化学农药向生物技术方向转化有关
。

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专利 申请的申请量每年均有

数件
,

而且其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
,

申请人主要是韩

国化学 研 究所 ( K o er a R e s e a cr h I n s t i t u te o f Ch e m i e a l

eT e h n o l o盯 )
。

4 国外进行专利保 护的一些特点

4
.

1 最大限度地谋求专利保护

4
.

1
.

1 对专利技术进行全方位的专利保护

通过研究各国 申请的专利
,

可发现其共 同的特

点
,

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尽可能大的保护范 围
,

最大的

专利保护范围可 以通过一份 申请要求得到
,

也可以

通过多份 申请来实 现
。

这其 中既包 括基 本专利 申

请
,

也包括外围的网状专利 申请
。

如英国的曾尼卡

有限公司
,

从 19 9 6 年 4 月 2 3 日至 19 97 年 9 月 2 3 日

接连申请 了 6 份结构极 为相 近的唆哇琳衍生 物专

利
,

以期得到最大覆盖面的专利保护
。

我 国的科研

人员可 以引为借鉴
,

对研制的新化学物质做好预测
,

选择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方式
,

争取得到最大专利权

的覆盖范围
。

通过专利 文献我们还可 以 发现
,

国外专利的另

一个显著特点
,

即在同一系列的专利 申请中
,

由大范

围到小范围提出多个专利 申请
,

在初次专利申请中
,

权利要求撰写的范围极大
,

在其后的专利 申请中
,

均

是该核心专利的选择发明
,

选择发 明对于化合物而

言是从许多公开的化合物较大范围中有 目的地选 出

其中未提到的小范围或具体化合物的发 明
,

从第一

个专利的申请到后续的专利 申请可以相 隔数年
,

因

此
,

从第一个专利 的保护期 算起到后续专利保护期

已不止是 20 年
,

这种专利 申请的方式可 以使这一 主

题的发明获得更长时期 的保护
。

在基本 的化合物专利得到充分保护后
,

国外 申

请人非常重视外围网状专利的申请
,

比如
:

不断地 申

请化合物生产的新方法专利
,

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
;

进一步研究化合物的各种旋光异构体
、

晶型
、

盐
、

水

合物等 ; 申请农药组合物专利
,

充分地研究各种剂型

和混用制剂
。

4
.

1
.

2 利 用 申请专利 中的各种程序获得 专利权

国外 室请人对专利卑请卑的各种程序非常熟
悉

,

他们的信条是如果不去争取
,

就不可能得到
。

在

专利权取得 的过程中
,

即在发明专利的实质审查中
,

无论审查员态度如何强 硬
,

国外 申请人都会据理力

争
,

并通过大量的数据证实其理 由
。

遇到在一些 国

家已经获得专利权 的情况
,

他们会 主动将在该 国的

授权文本转交给其他国家的审查 员
,

作为旁证
。

如

果确认一些有价值的技术内容不能在母案中获得专

利权
,

国外 申请人一般选择分案申请的方式
,

将这部

分内容在分案申请 中再次要求专利局进行审查
,

同

时避免对母案授权的拖延
。

对有价值的专利 申请
,

国外 申请人很少主动放

弃
,

一旦专利局将其专利申请驳 回
,

他们会迅速启动

复审程序
,

甚至最终打到法院
。

如果是因为创造性

的理由专利 申请被驳 回
,

由于复审的审查员和法院

的法官对专业技术的熟悉程度比本领域的审查员要

差
,

因此对创造性判断的尺度相对要松
,

所以 申请人

往往还有机会
。

即使法院最终驳 回其专利 申请
,

申

请人 也 可 以 以专 利 申请 没 有最 终 被驳 回而 拖延

时间
。

4
.

2 以专利技术为依托的大量技术合作

国外大公司之间的技术合作很普遍
,

专利技术

在品种的替代和市场 的分割中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
,

这种技术的合作有以下几种形式
:

首先
,

合作研发并

申请专利
。

通 常是利用各个公 司和研究机构 的优

势
,

共同开发专利技术
,

并作为共同申请人一起 申请

专利
,

专利获益后共享
。

共 同申请人之间的权 利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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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农药及化合物专利申请策略

义务是均等的
。

其次
,

各公司之间的专利技术交叉

许可
,

共同提高技术水平
。

交叉许可的专利技术产

生的价值 可能有差异
,

这种差异可 以通过补充合同

和条款进行弥补
。

第三
,

专利技术的转让
。

4
.

3 专利权的保护

国外法律规范
,

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同度高
,

故意

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较少 见
。

一旦出现侵权行为
,

专

利权人一般能够理性的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
,

一般

是采用考虑签订许可协议或是进行侵权诉讼
。

即使

是进行侵权诉讼
,

对 国外企业来讲也是非常平 常的

商业行为的一部分
,

其最终 目的在于是否获利
,

这和

国内打官司难的现状相 比差异很大
。

当事人考虑签订许可协议往往考虑以下几个因

素
:① 成本较低

,

省去律 师费用 ; ②无须搜 集证据 ;

③反指控风险低 ; ④许可收人可观 ;⑤无诸如专利无

效或侵权不成立等不利效果
。

当事人不愿谈判或许

可而考虑诉讼的几个因素是
: ①以停止侵权产品进

口 及保留市场占有率为 目的
; ②预期的许 可收入吸

引力不 够 ; ③ 侵权损 失严重 ; ④ 侵权人无 法列 明 ;

⑤侵权人拒绝 回应
。

究竟是打是和
,

关键看对企业

利益的影响
。

卜几年来
,

国外专利权人诉国内企业侵权的案

例并不是很多
,

排除纯技术的因素
,

有一种倾向值得

我们重视
。

那就是国外专利权人正在利用他们在法

律和技术方 面的优 势
,

为其企业谋求更大 的利益
。

在这种压力下
,

国内企业的状况是 由于对专利法了

解不够
,

对 一些明显不侵权 的行为
,

也不敢大 胆抗

争
,

在侵权纠纷中明显处于劣势
。

国内农药专利申请中应注意的问题和策略

正确认识申请专利 的目的
,

恰当选择 申请专利

的时机

近年来
,

我国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逐渐认识到了

申请专利的重要性
,

申请中国专利的数量逐年增长
。

但是
,

社会对发明创造给予法律保护
,

授予发明创造

者以专有权
,

也要求申请人尽一定的义务
,

即向社会

公布其发明创造的技术内容
。

但对不很成熟的技术

内容
、

研究思路
,

采用技术秘密保护的形式更有效
,

过早地公开
,

会给别人的研发提供 思路 一项发明

既无 自身利用的价值
,

又无转让的潜力
,

就不应申请

专利
,

如果这样的发明被他人申请 了专利会阻碍 自

己的发展
,

可以 采取特定 的处理方式
,

公开披露信

息
,

防止别人 申请
。

对有市场潜在价值 的发明创造
,

我们应尽快 申

请专利
,

获得专利保护
。

因为大多数国家 的专利法

都采用先 申请制
,

只有抢在竞争对手前申请
,

才能保

证 自己占有此项专利
。

而国内企业常在产品要 L 市

时才申请专利
。

所以什么样的发明有必要 申请专利
,

什么时机

申请专利
,

是国内企业和科研单位在实践 中应不断

探讨的问题
。

我们应当明确 申请专利的 目的
,

以能

否获得最大的商业价值为依据
,

恰 当地掌握专利 申

请的时机
。

同时还要避免受其他人为因素
,

比如职

称的评定
、

成果奖励等的影响
,

将 自己 的技术过早地

公开
。

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 司 (现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

公司 )是 目前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公司
,

他们在申

请专利中发现
,

石化领域某些国内的先进技术刚刚

申请专利公开不久
,

国外的大公司
,

特别明显 的是 日

本公司
,

就相同的技术 主题
,

申请 了许多件外围专

利
。

很明显国外公 司追踪研究 了我们的技术
,

进行

了进一步的开发
,

并很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
,

其外围

专利 申请使我们专利实施的价值下降
。

5
.

2 合理使用基本专利申请
,

利 用专利 权控制基本

技术

基本专利 申请
,

就是将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作

为基本方向
,

抢先 申请专利
。

这是利用专利权来控

制基本技术的策略
。

一个企 业拥有 的基本专利越

多
,

这个企业在市场 中的竞争力越强
。

申请基本专

利一定要注意保护核心技术
,

在 申请 专利时要注意

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
,

在说明书中尽量对技术特征

展开说明
,

公开足够的实例
,

并进行合理的概括
,

权

利要求将得到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
,

使对方绕不过

去
,

防止对方变相侵权
。

目前的国内化合物专利申清
,

由于经验不足
,

在

撰写申请文件时
,

常常出现一些公开不充分的错误
。

比如
,

在一些专利申请中
,

没有在说明书中公开所研

究的化合物的结构 ; 还有由于不 了解新化合物的理

化数据
、

至少一种制备方法 和用途是新化合物公开

的一部分
,

在 申请文件中对其没有作充分的公开
。

有的科研机构
,

在研发中发明了 2 00 多个新化合物
,

而在 专利申请中只对其中的药效最好的一个化合物

要求专利保护
。

不懂得通过通式结构对权利要求的

范围进行概括
,

以谋求大范围的专利保护
。

对 于这种在先 申请没有 充分公开的问题
,

如果

在申请 日的 1年之内
,

叮以通过要求 国内优先权的

方式补充 ; 如果超过了 1年或专利申请已经公开
,

可

以通过后续再申请系列 专利的方式进行弥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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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.

3 采取网状专利申请
,

扩大保护范围

5
.

3
.

1 何种专利技术可 以 申请 网状专利

网状专利申请也称为外 围专利申请
,

是指企业

在申请基本和核心技术专利 时
,

还应对基本专利不

断进行研究开发
,

围绕它申请一系列外围专利
,

形成

专利网
,

以加强企业或者研究单位在这一领域牢不

可破的垄断地位
。

如果将一种新化合物或一大类通式化合物的专

利申请作为基本专利的话
,

在基本专利 申请中
,

一般

可以要求保护新化合物
、

新化合物的制备方法
、

以新

化合物为有效成分的农药组合物
、

新化合物 的用途
。

上述类型的权利要求之间是具备单一性 的
,

可 以合

案
,

即在一项专利 中申请
。

这些类 型的权利要求实

质上保护的是化合物本身
。

在 申请了新化合物的基本专利之后
,

对新化合

物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
,

都可 以作为外围专利 的形

式申请
,

比如
: ①以 新化合物为母核进 行基 团置换

,

开发的其他类化合物 ; ②新化合物的盐
、

溶剂化物
、

旋光异构体和各种晶体形式
; ③合成新化合物的新

的路线和改进的方法 ;④新化合物的各种制剂 ; ⑤新

化合物的各种混用制剂
; ⑥新化合物 防治病虫草害

的各种新用途等
。

这种改进专利可以延续许多年
,

甚至可以延续

到新化合物生命周期的结束
。

比如
,

用量最大的除

草剂品种草甘麟
,

目前每年仍有许多件专利 申请涉

及其新的制备工艺路线和各种新的剂型
。

我 国申请人对外围专利刚刚接触
,

其中有许多

发明没有被重视
,

白白地 向社会公开了
,

咤虫眯这个

品种就是一个例子
。

日本申请人在最初 的组合物专

利申请中
,

仅具体公开了其在水稻上两种 害虫 的药

效
。

而国内的厂家在实践中将这种产品应用到多种

作物上
,

防治多种病虫害
,

这些防治 的作 物和害虫

谱
,

都可 以作为农药化合物或者组合物的用途发 明

申请专利保护的
。

5
.

3 2 在研发 时借鉴在先专利和 生产 中使 用在 先

专利 的 区 别

专利法没有排除根据在先专利进一步进行发明

创造的权利
,

对于搞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来讲
,

在先 的

专利技术就是一篇公开的文献
,

它和其他 非专利文

献一样可以供我们在研发时参考
。

专利权对进一步

的发明创造没有任何 限制
,

反而因为专利技术快速
、

及时和技术内容的充分公开
,

起到 了促进科学技术

发展的作用
。

反之如果我们借助在先技术进行 以经

营为 目的生产或使用
,

那就侵犯了专利权
。

5
.

3
.

3 网状专利 的权益

借助在先专利 申请 的改进发明
,

利用了在先技

术
,

如果这种在后 申请对在先专利技术而言是改进

的技术方案
,

在 申请专利后也获得了专利权
,

则属于

从属专利
。

如上所述
,

这种改进发明的发明创造
,

是

受专利法鼓励的
,

但在实施在后从属专利 申请时应

注意以下问题 :

首先
,

从法律意义上讲
,

在后专利 由于使用了在

先专利
,

属于侵权行为
。

即如果在后 申请利用了在

先申请 的权利要求 中的全部技术特征
,

在其上又增

加了新的技术特征
,

在判定侵权时
,

认为在后申请落

人了在先申请 的专利权保 护范围
。

此时
,

不考虑在

后 申请的技术效果与专利技术是否相同
,

即不考虑

在后申请是不是专利技术
。

如果仅考虑第一点
,

从属专利未经在 先专利权

人许可
,

实施从属专利被认为是侵权行为
,

就会造成

在后 申请并获得专利法的发明创造无法实施
。

这样

从客观上就无法达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目的
。

因

此在法律上规定
,

如果在后专利必须借助在先专利

才 可以实施
,

在先专利的专利权人
,

必须许可在后专

利的专利权人实施其专利权
,

作为交换
,

在后从属专

利 的专利权人也必须许可在先 申请的专利权人实施

在后从属专利
。

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专利权实施过程

中的
“

交叉许可
” 。

交叉许可是法定 的
,

在 双方实施

专利权时
,

必须允许对方许可
。

由于在先 专利和在

后专利在实施过程 中的价值是不完全相 同的
,

交叉

许可过程 中的利益分配
,

双方是可以商定的
。

交叉许可在各个公司之间的技术合作 中
,

是一

个通用的规则
。

在别人专利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

或寻找专利 网的空隙
,

得 到依存专利后 可以反过来

限制对方
,

将其作为交叉许可的筹码
,

这也是通常所

说的用小的改进专利包 围大基础专利的做法
。

5
.

3
.

4 应 重视对网状专利的申请

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
,

国内的发 明人由于对

改进发明经验不足
,

不知道研发 的技术是否可 以获

得专利权
,

或者由于各种原因
,

造成技术公开
,

错过

了申请 的时机而无法再申请
。

此时
,

实施 这种改进

的发 明技术
,

如果包括了在先专利的技术特征
,

就有

可能侵犯在先专利的专利权
。

采用申请专利的方法
,

既可 以通过交叉许 可的

方式
,

避免侵权责任
,

又可以获得实施在先专利的许

可权
。

由于在后 申请 的时间较在先 申请 晚
,

专 利超

过保护期失效的时间要靠后
。

当在先专利期过后
,

(下 转第 8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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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2 0余年开发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的煤气化技 术
,

20 01 年 6 月在陕西城化股份有 限公 司实施 的工业

示范项 目取得了成功
,

20 02 年 10 月通过验收
,

目前

正在进行加压气化的开发
。

1
.

2
.

1 基本原理及 工艺特点

灰熔聚气化是对普通流化床的发展
,

其原理是

部分氧气从炉底通入
,

煤灰在炉 中心射流区形成局

部高温相互粘结团聚
,

炭粒和灰球 因质量差异而得

到有效分离
,

渣中含碳较少 (小于 8% )
,

加上炉内回

流
,

总的碳转化率达 90 % 左右川
。

气化炉操作压力

为常压 ( 0
.

0 3 M P a )
,

操作温度 1 0 00 一 1 20 0 ℃
。

灰熔聚流化床气化具有以 下特点
: ①煤种适应

性广 ; ②操作温度适中
,

气化炉体结构简单
,

造价低 ;

③灰 团 聚成 球
,

排灰 中碳含 量 低 (质量 分 数 小 于

10 % ) ;④炉内形成一局部高温 区
,

气化强度高 ; ⑤飞

灰经旋风除尘器捕集后返 回气化炉
,

循环转化
,

碳利

用率高 ; ⑥产品气中不含焦油
,

洗涤废水含酚量低
,

净化简单
。

l
,

2
.

2 工业 示 范装置指标分析

工业化试验装置建在陕西城化股份有限公 司
,

建设投资 2 370 万元
,

其 中气化装置 1 100 万元
,

空

分装置 1 2 50 万元
。

设计指 标
:

气 化炉 进 煤 量 4
.

2 t/ h
,

压 力 0
.

03

M P a ,

粗煤气产量 9 0 00 m
3 / h

,

C O + H : 质量分数大于

68 %
,

生产合成氨 2
.

8 t/ h
。

气化炉内径为下部直径 2
.

4 m
,

上部直径 3
.

6 m
,

高 巧 m
,

气化炉内衬耐热
、

耐磨材料
。

整个装置于 2 0 01 年 3 月建成
,

6 月打通流程 ; 同

年 10 月第 2 次投料试车
,

连续稳定运行 170 h
,

达到

设计指标
,

2 0 02 年 3 月通过 72 h 考核验收
,

考核达

到的主要指标见表 11
5〕 。

表 1 考核达到 的主要指标

指标 设计值 考核期平均值 最高值

进煤量八
·

h 一 ’ 4
.

2 4
.

3 4
.

5

进氧量 / m l ·

h
一 ’ 2议减} 1700 18 00

进蒸汽量八
·

h
一 ’ 4

.

20 3
.

86 4
.

10

( C O + H Z

)质量分数 / % ) 6 8
.

0 6 8
.

5 7 2
.

96

碳转化率 / % > 85
.

0 9 0
.

6 9 3
.

1

灰渣含碳质量分数 / % <
10

.

00 7
.

81

煤气产量 / m 3 ·

h 一 ` 9川洲〕 88 5 1 9 57 0

废热锅炉产汽量八
·

h
一 ` 4

.

10 4
.

50 4
.

65

根据城化公 司实际生产数据
,

与该厂原 固定床

造气进行对 比
,

灰熔聚流化床粉煤气化装置投产后
,

停运 2 台直径 2
.

4 m 固定床气化炉
,

每天节省无烟

块煤 80 t
,

燃 料烟煤 20 t
,

吨氨成 本可 降低 172
.

55

元
,

效益是显著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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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先专利变为公知技术
,

在后 专利就可 以获得对该

项技术 的独 占控制权
。

最终有可能达到控制该项产

品的作用
,

仔细分析 国外大公司之 间的产品转换 的

情况
,

可 以发现其 中许多是和控制 了某些关键 的专

利技术相联系的
。

5
.

4 在产品输出国实施专利申请
,

以占领国 际市场

由于专利的地域性
,

要充分考虑到产品的市场
,

选择申请专利的国家和地 区
,

以及提出专利 国际申

请
,

将技术向企业所投资和输 出产品的国家或地 区

申请专利
,

以保护今后在投资和产品输 出国或地 区

的专利独 占权
,

达到以专利控制市场
,

限制他人对市

场的占有
,

这是国际大公司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
。

专利法规定
:

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在 国内完

成的发明创造向外 国申请专利 的
,

应 当先 向国务院

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
,

委托其指定的专利代理机

构办理
。

申请人提 出专利国际申请 的
,

也应 当先 申

请中国专利
。

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是 《专利合作条

约》的受理局
,

所以一般也应先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

出专利国际申请
。

在申请 日的 1年之内
,

向国外申请专利时
,

申请

人可以要求在中国的优先权
,

以在 中国专利 申请的

申请 日为优先权 日
。

5
.

5 充分了解专利申请程序
,

合理掌握专利公开时间

在获得专利权时
,

除了要考虑有关新颖性
、

创造

性和实用性等实质性问题
,

以 及有关专利 申请文件

撰写等形式条件外
,

还应该注意程序的要求
,

其中包

括各种时限
、

费用
、

文件的递交
。

发明专利申请后满

18 个月
,

专利局公开专利 申请 文件 ; 如果 申请人希

望提前公开专利 申请
,

可 以 向专利 局提 出
。

在 申请

人提交实质审查请求后
,

发明专利启动实审程序
,

申

请人自申请 日起 3 年内可 以提出实审请求
,

逾期专

利申请视为撤 回
。

专利授权时间的早晚
,

申请人本人是可以适当

掌握的
。

这其中包括
:

是否要求提前公开
,

是否很快

提交实审请求和对专利局的各种通知书是否及时答

复
。

如果希望很快获得专利权
,

就可以 要求提前公

开
、

尽快提 出实 审和快速答 复专利局的审查意 见
。

相反
,

可 以在许可的范围内
,

主动拖延各种时间
,

观

察市场情况
,

再作决策
。

.


